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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人民调解法》办法

（2011年 10月 31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2年 1月 9日广东省第十一

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）

第一条 为了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，结合深

圳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市、区政府应当积极支持人民调解工作，对司法行政

部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、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补助经费、人

民调解员补贴经费等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

障。

市、区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的使用

情况进行管理、监督。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。

第三条 市、区政府应当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

民调解员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四条 国家机关以及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

当支持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法开展工作。

第五条 市、区司法行政部门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部门，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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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贯彻实施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；

（二）总结、推广人民调解工作经验；

（三）组织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；

（四）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定期公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或者

撤销，以及人民调解员的聘请或者解除聘请等信息；

（五）建立、健全与人民法院的联系制度，定期通报人民调解

工作情况、沟通信息；

（六）受理并研究处理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需要，制定人民调解工作的相关

制度和文书示范文本。

第六条 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以下工作措施，加强对人民调解工

作的业务指导：

（一）对审判实践中发现的人民调解工作中的问题提出司法建

议；

（二）选派法官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培训人民调解员，指导人民

调解委员会的工作；

（三）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。

第七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，建立人民调解工作专

家库，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提供咨询意见或者建

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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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库成员应当从具备法律、医疗卫生、劳动争议、交通事故

等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员中聘任。专家库成员的基本情况应当向社

会公示。

人民调解工作专家库的建立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司法行政

部门另行制定。

第八条 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工作者、志愿者担任人民调解员

或者参与人民调解工作。

第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，并经协商一致，可以在国

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设立调解工作室

或者调解小组。

在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设立调解

工作室或者调解小组的，该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以

及其他组织应当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，并指定工作人员负责联络

和相关保障工作。

第十条 市、区、街道总工会、共青团、妇女联合会，以及行

业协会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，调解民间纠纷。

第十一条 新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设立之日起十五

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区司法行政部门办理备案。办理备案时，

应当提交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人民调解委员会名称及设立的相关文件；

（二）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的基本情况；

（三）办公地点和联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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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三十个

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区司法行政部门办理备案。

人民调解委员会决定聘任、解聘人民调解员以及设立、撤销调

解工作室或者调解小组的，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

内将聘任、解聘人民调解员的基本情况和设立、撤销调解工作室

或者调解小组的情况向所在地的区司法行政部门办理备案。

区司法行政部门办理备案后，应当于五个工作日内报市司法行

政部门。市、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备案情况定期通报同级人民

法院。

第十二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调解工作室、调解小组在调解

场所应当使用统一的名称和标识。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时应

当佩戴统一的人民调解徽章。

第十三条 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，可以

向就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，也可以自行协商选择其他人

民调解委员会调解。

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、公安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、信访等国

家机关，在征得当事人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意后，可以将相关民

间纠纷移转或者委托当事人住所地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

员会调解。

国家机关移转或者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，应当出

具移转或者委托调解函。

人民调解委员会认为移转或者委托的民间纠纷不符合法律、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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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规定的，应当出具不予调解的函，并告知当事人和移转或者委

托的国家机关。

移转或者委托的国家机关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期间，应

当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协助。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将调解处理结果

及时反馈移转或者委托的国家机关。

第十五条 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对辖区内

的人民调解员进行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，其中每年集中培训的时

间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。

区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不得收取费用。

第十六条 调解协议因人民法院生效判决、裁定变更、撤销或

者确认无效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将结果反馈调解该纠纷的人民调解

委员会。

第十七条 当事人在申请法律援助时，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告知

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民间纠纷。法律援助机构不得

因未经人民调解程序，拒绝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。

第十八条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聘请人民调解员不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及本办法规定的，由所在地的区

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建议设立单位或者组织

予以撤销或者解除聘请。

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聘请人民调解员的决定被撤销后，有

关单位或者组织可以依法重新设立或者聘请。

第十九条 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人民调解员工作的投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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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和建议，可以直接向该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，也可以向司法

行政部门提出。受理的单位应当及时核查处理，并及时反馈处理

情况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的区，含光明、坪山、龙华、大鹏新区

等管理区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民间纠纷，是指在自然人、法人以及

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，可以由当事人依法自行处分的争议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市政府以及市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具

体办法的，应当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六个月内制定并组织实施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2 年 5月 1日起施行。


